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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河南省巩义市回郭镇开发区）

声 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

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

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

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释 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一、常用词语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明泰铝业 指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或根据文意指整体变更前的河南明泰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明泰 指 河南明泰铝业有限公司

明泰铝箔 指 河南明泰铝箔有限公司

廷发化工 指 河南廷发化工有限公司

郑州明泰 指 郑州明泰实业有限公司

创宇铝业 指 河南创宇铝业有限公司

西南铝业 指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南山铝业 指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常铝股份 指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富邦 指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尚轻时代 指

尚轻时代金属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独立的民营咨询机构，专业从事

铝镁轻金属产业咨询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

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天健正信、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或其合并前的原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健光华 指 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健华证中洲 指 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普通股股票（

Ａ

股）的行为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报告期、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元 指 人民币元

七名主要自然人股东 指

公司持股比例超过

５％

的七名主要自然人股东马廷义、马廷耀、雷敬国、王占标、

化新民、马跃平、李可伟

二、专业词语

热轧 指 在金属再结晶温度以上进行的压延轧制过程

冷轧 指 在金属再结晶温度以下进行的强烈塑性变形过程

铸轧 指

又称为连续铸轧法，是指铝熔体在两根受冷却的旋转轧辊之间凝固的同时受到

一定轧制力的作用而形成具有一定厚度、宽度的铝带材的生产方式

热连轧 指

用连铸板坯或初轧板坯作原料，经步进式加热炉加热进入粗轧机，粗轧料经切

头、尾，再进入精轧机，实施计算机控制轧制，终轧后即经过层流冷却和卷取机

卷取的生产工艺

（

１＋４

）热连轧 指

由一台粗轧机和四台近距离精连轧机组成的铝板带半连续热轧生产线，是铸锭

热轧工艺的一种形式。（

１＋４

）热连轧生产线具有产量大、工艺稳定、生产率高、产

品品质稳定（厚度偏差小、板凸度均匀）、板形优良、具有良好的表面氧化效果以

及深冲性能等优点，可生产所有铝合金板带材

退火 指

热轧或铸轧坯料经冷轧后，装入退火炉，通过消除铝半成品的组织结构，使半成

品再结晶和（或）可溶组份从固溶体中聚集析出，使其软化的热处理

包覆率 指

复合铝板带箔三层结构中的外层（钎料包覆层），单面钎料包覆层厚度占总厚度

的百分比

比容 指 铝箔的比容即其单位面积（通常取

１ｃｍ２

）的电量容量

比强度 指 材料在断裂点的强度（通用拉伸强度）与其密度之比

１

系、

２

系、

３

系、

４

系、

５

系、

６

系、

７

系、

８

系合金

指

含有不同合金元素的铝合金。

１

系属于工业纯铝 （铝含量不少于

９９．００％

）；

２

系是

以铜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铝合金；

３

系是以锰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铝合金；

４

系是以

硅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铝合金；

５

系是以镁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铝合金；

６

系是以镁

和硅为主要合金元素并以

Ｍｇ２Ｓｉ

相为强化相的铝合金；

７

系是以锌为主要合金元

素的铝合金；

８

系是以其他合金元素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铝合金

铝板带箔 指

经过加工而成片状的铝产品称为铝板，厚度大于

０．２ｍｍ

的铝卷材称为铝带，厚度

小于

０．２ｍｍ

的铝卷材称为铝箔，上述产品统称铝板带箔

单零箔 指 厚度大于或等于

０．０１ｍｍ

小于

０．１ｍｍ

的铝箔

双零箔 指 厚度大于或等于

０．００１ｍｍ

小于

０．０１ｍｍ

的铝箔

ＰＳ

版、

ＰＳ

版基 指

Ｐ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 Ｐｌａｔｅ

的缩写，即预涂感光板，是将铝合金轧制成一定厚度的薄板，

一般为

０．１５ｍｍ

或

０．２７ｍｍ

，表面经特定工艺处理后，涂上一层感光树脂，干燥后支

撑各种用途的印刷板。

ＰＳ

版基是用来生产

ＰＳ

版的铝板

ＣＴＰ

版、

ＣＴＰ

版基 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ｔｏ Ｐｌａｔｅ

的缩写，即数字化直接制版的

ＰＳ

版。

ＣＴＰ

版是发达国家印刷业普

遍使用的主流产品。

ＣＴＰ

版感光层的载体。

ＣＴＰ

版基比普通

ＰＳ

版基对铝板品质要

求更高

合金板 指

相对于工业纯铝板而言，合金板大多基于热轧工艺生产。在主要元素铝中渗入

少量的其它金属元素如铜、镁、锰、铬等，使合金后的铝板具有某些高性能，能够

满足特殊使用要求

复合铝板带箔 指

又称为钎焊料，具有三层结构，外面两层为

４

系铝合金板带箔，中间层为

３

系铝合

金板带箔。复合板带箔具有重量轻、耐腐蚀、钎焊性好和性能可靠等优点，广泛

应用于各个领域

电子箔 指

通过热轧、冷轧和铝箔轧制而成高纯度铝箔。电子箔在通过对电子箔表面腐蚀

和化成生产成电极铝箔，然后应用于铝电解电容器的制造。包括阳极箔和阴极

箔两种

阳极箔 指

用作铝电解电容器阳极，通过其氧化膜介质特性，对铝电解电容器的电容量、耐

压值等关键性能指标起决定作用；所用光箔纯度在

９９．９９％

以上

阴极箔 指 直接用作铝电解电容器负极的腐蚀箔

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２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所致。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发行前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主要股东马廷义、马廷耀、雷敬国、王占标、化新民、马跃平、李可伟及其近亲属雷占国、李瑞娟、化淑

巧、乔存、乔振卿、马雪香、王新现、王亚先、李应卫分别出具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承诺人发行前所持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承诺人发行前所持公司股份。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增资的股东张卫冬、上海恒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江苏艾利克斯

投资有限公司、钱明康、李幸义、李聪玲、李太文、梁钟、孙会彭、刘杰、方治峰、邵继鹏、王军伟、朱志扬、王学武、李建宗、王富

国、孙现有、刘全保、杨朝鹏、陈伟、赵超凡、阎行军、雷鹏、孙军训、张延兵、李保义、王利姣、邵二报、石五通、马育宾、肖红军、刘

党培、王万宏、李浩杰、胡永帅、柴明科分别出具承诺：自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工商变更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承诺人发行前所持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承诺人发行前所持公司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发行前所持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承诺人发行前所持公司股份。

本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发行前所持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本承诺人发行前所持公司股份。

同时，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三、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本公司主要从事铝板带箔产品的生产，主要原材料为铝锭，铝锭成本约占公司生产成本的

８５％

。本公司产品售价采用“铝

锭价格

＋

加工费”的定价模式，公司对国内销售采用“发货当天上海长江现货铝平均价格

＋

加工费”的定价方式，公司生产周期

约

４０

天，在公司铝锭采购日至发货日之间铝锭价格波动将影响公司的毛利水平，如果铝锭价格下跌，公司将承担铝锭采购日

至发货日的铝锭跌价损失，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如果铝锭价格上涨，若公司无法将因铝锭价格上涨增加的成本全部向下游

转嫁，同样将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公司出口销售按照“发货日前一个月的伦敦金属交易所市场现货铝平均价

＋

加工费”的定

价方式。除了铝锭采购价格波动风险之外，国内外铝锭价格差异也将对公司毛利产生影响，国外铝锭价格若高于上海长江价

格，公司毛利将提高，反之则下降。

基于该定价模式及产供销良好的衔接关系，在铝锭价格平稳波动期间，公司一般能较好地转移铝锭价格波动的风险，基

本锁定加工利润。铝锭价格的平稳波动不会对公司形成重大影响。若铝锭价格短期内出现快速下跌，将带动下游铝加工产品

的价格快速下跌，会严重影响市场的总体预期。若产品价格跌幅超过铝锭价格跌幅，将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前铝锭价格在高位徘徊，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开始铝锭价格急剧下滑，至

１２

月跌入谷底，跌幅达到

３４．２５％

。

２００９

年开始

稳步回升。在铝锭价格稳定的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４

，

２０３．７９

万元和

２４

，

０８５．５１

万元，

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长。而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开始铝锭价格急剧下滑，影响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至

３

，

３３１．４２

万元。

考虑到宏观经济变化及市场供求变动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几年国内铝锭价格变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若出现铝锭价格

短期内急剧下跌，将会对公司盈利水平形成不利影响。

（二）不规范使用票据的风险

２００９

年，为解决经营过程中所需资金并尽可能节省融资时间及融资成本，发行人在没有真实交易背景下向子公司郑州明

泰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由其贴现后将资金转回发行人从而实现票据融资。 上述不规范使用票据的行为虽然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但其目的是为了节约融资费用，所融通的资金均用于正常生产经营，并未用于其他用

途。

２００９

年底之前无真实贸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已完成解付，且未造成任何经济纠纷和损失。

公司七名主要自然人股东承诺：“如河南明泰和郑州明泰因上述不规范使用票据的行为对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我们愿全

额承担该项损失，若该行为侵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我们亦将对非关联股东进行相应补偿。我们将充分行使股东权利，以督促

河南明泰和郑州明泰不再发生此等不规范使用票据的行为。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预计发行量 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１００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１４．９６％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每股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和市场

情况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照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７０７６

元

／

股（按照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权益和发行

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

股（按实际募集资金额和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照询价确定的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和法人等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额 【】万元

发行费用

承销及保荐费用【】万元、审计费用【】万元、律师费用【】万元、评估费【】万元、发行手续费【】

万元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注册中、英文名称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４

，

１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马廷义

成立（工商注册）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住所 河南省巩义市回郭镇开发区

邮政编码

４５１２８３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７８９８１５５

传真号码

０３７１－６７８９８１５５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ｈｎｇｙｍｔ．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ｍｔｌｙ＠ｈｎｇｙｍｔ．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公司设立方式

公司是由河南明泰铝业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公司在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企业法人注册登记号为：

４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７３４

，注册资本

３１

，

５００

万元。

（二）公司的历史沿革

本公司设立前后历次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１

、明泰铝箔设立情况

本公司前身明泰铝箔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同年

５

月，明泰铝箔更名为河南明泰。明泰铝箔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１

马廷义 实物

２５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２

马廷耀 实物

２５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３

化新民 实物

２５０．００ ３３．３３

合 计

－ 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巩义市审计师事务所对此次设立时股东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企业注册资金审验证明书》（验

审字第

３５

号）。

２

、河南明泰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

１

）

１９９８

年股权转让情况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８

日，河南明泰召开股东会，会议通过了股东股权转让议案。根据股权转让方案，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

下：

股权转让方 股权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股权比例（

％

）

马廷义

雷敬国

５０．００ ６．６７

马廷耀

５０．００ ６．６７

化新民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３３

合 计

２００．００ ２６．６７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上述股权转让中，每

１．００

元出资额的转让价格为

１．００

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河南明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１

马廷义

２００．００ ２６．６７

２

马廷耀

２００．００ ２６．６７

３

雷敬国

２００．００ ２６．６７

４

化新民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２００２

年增资情况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河南明泰召开股东会，通过了注册资本由

７５０

万元增加至

３１

，

５００

万元的决议。本次增资后河南明泰股权

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１

马廷义

１１

，

３４０．００ ３６．００

２

马廷耀

４

，

４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３

雷敬国

４

，

４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４

王占标

４

，

０９５．００ １３．００

５

化新民

３

，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

马跃平

２

，

２０５．００ ７．００

７

李可伟

１

，

８９０．００ ６．００

合 计

３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０６

年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河南明泰召开股东会，通过了股东股权转让方案。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相关股东签署了《河南明泰铝业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权转让方 股权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股权转让比例（

％

）

王占标

马廷义

２９６．６８ ０．９３

马廷耀

２１０．８４ ０．６８

雷敬国 马廷耀

８２．３２ ０．２６

化新民

马廷耀

１６５．４８ ０．５２

马跃平

１９４．０４ ０．６２

李可伟

３９１．４４ １．２４

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此次股权转让中，每

１．００

元出资额的转让价格为

１．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河南明泰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备案登记工作。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河南明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１

马廷义

１１

，

６３６．６８ ３６．９３

２

马廷耀

４

，

８６８．６４ １５．４６

３

雷敬国

４

，

３２７．６８ １３．７４

４

王占标

３

，

５８７．４８ １１．３９

５

化新民

２

，

３９９．０４ ７．６２

６

马跃平

２

，

３９９．０４ ７．６２

７

李可伟

２

，

２８１．４４ ７．２４

合 计

３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４

）

２００７

年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河南明泰召开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马廷义、马廷耀、雷敬国、王占标、化新民、马跃平和

李可伟向其他

４１

位自然人转让股权的议案。同日，相关股东签署了《河南明泰铝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的

具体情况如下：

股权转让方 股权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万元）

转让股权比例（

％

） 转让价款（万元）

马廷义

苏延捷

２０．００ ０．０６３ ２０．００

马雪香

７０．００ ０．２２２ ７０．００

李应卫

５５．００ ０．１７５ ５５．００

王振江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００．００

李瑞娟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００．００

王新现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００．００

郝大可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００．００

路平安

２００．００ ０．６３０ ２００．００

杜有东

４５．００ ０．１４３ ４５．００

李幸义

５５．００ ０．１７５ ５５．００

郝明霞

２００．００ ０．６３０ ２００．００

小 计

１

，

０４５．００ ３．３１０ １

，

０４５．００

马廷耀

曹信桃

１０．００ ０．０３２ １０．００

马爱芳

２５．００ ０．０７９ ２５．００

乔 存

５０．００ ０．１５９ ５０．００

方孝梅

５０．００ ０．１５９ ５０．００

曹新升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００．００

张寰宇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００．００

焦红霞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００．００

小 计

４３５．００ １．３８０ ４３５．００

雷敬国

乔振卿

２０．００ ０．０６３ ２０．００

陈争光

２５．００ ０．０７９ ２５．００

刘献英

５０．００ ０．１５９ ５０．００

杜有东

９５．００ ０．３０２ ９５．００

关斯绍

２００．００ ０．６３０ ２００．００

小 计

３９０．００ １．２４０ ３９０．００

王占标

马新平

２０．００ ０．０６３ ２０．００

柴淑彩

４０．００ ０．１２７ ４０．００

马万军

３０．００ ０．０９５ ３０．００

张善军

５０．００ ０．１５９ ５０．００

李幸义

８５．００ ０．２７０ ８５．００

李 霞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００．００

小 计

３２５．００ １．０３０ ３２５．００

化新民

李太文

２０．００ ０．０６３ ２０．００

郭雪芬

５０．００ ０．１５９ ５０．００

刘秋芬

５０．００ ０．１５９ ５０．００

王亚先

９５．００ ０．３０２ ９５．００

小 计

２１５．００ ０．６８０ ２１５．００

马跃平

化淑巧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００．００

霍红利

５０．００ ０．１５９ ５０．００

罗词锋

２５．００ ０．０７９ ２５．００

朱定国

４０．００ ０．１２７ ４０．００

小 计

２１５．００ ０．６８０ ２１５．００

李可伟

肖宏山

２０．００ ０．０６３ ２０．００

杨淑和

２０．００ ０．０６３ ２０．００

刘成轩

２５．００ ０．０７９ ２５．００

姚双克

３０．００ ０．０９５ ３０．００

孙振升

５０．００ ０．１５９ ５０．００

王干敏

６０．００ ０．１９０ ６０．００

小 计

２０５．００ ０．６５０ ２０５．００

合 计

２

，

８３０．００ ８．９８０ ２

，

８３０．００

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此次股权转让中，每

１．００

元出资额的转让价格为

１．００

元。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河南明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

）

１

马廷义

１０

，

５９１．６８ ３３．６２

２

马廷耀

４

，

４３３．６４ １４．０８

３

雷敬国

３

，

９３７．６８ １２．５０

４

王占标

３

，

２６２．４８ １０．３６

５

化新民

２

，

１８４．０４ ６．９３

６

马跃平

２

，

１８４．０４ ６．９３

７

李可伟

２

，

０７６．４４ ６．５９

８

路平安

２００．００ ０．６３

９

关斯绍

２００．００ ０．６３

１０

郝明霞

２００．００ ０．６３

１１

杜有东

１４０．００ ０．４４

１２

李幸义

１４０．００ ０．４４

１３

王新现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１４

焦红霞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１５

李瑞娟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１６

王振江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１７

张寰宇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１８

化淑巧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１９

曹新升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２０

李 霞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２１

郝大可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２２

王亚先

９５．００ ０．３０

２３

马雪香

７０．００ ０．２２

２４

王干敏

６０．００ ０．１９

２５

李应卫

５５．００ ０．１７

２６

方孝梅

５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７

刘秋芬

５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８

郭雪芬

５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９

霍红利

５０．００ ０．１６

３０

乔 存

５０．００ ０．１６

３１

孙振升

５０．００ ０．１６

３２

张善军

５０．００ ０．１６

３３

刘献英

５０．００ ０．１６

３４

朱定国

４０．００ ０．１３

３５

柴淑彩

４０．００ ０．１３

３６

姚双克

３０．００ ０．１０

３７

马万军

３０．００ ０．１０

３８

罗词锋

２５．００ ０．０８

３９

马爱芳

２５．００ ０．０８

４０

陈争光

２５．００ ０．０８

４１

刘成轩

２５．００ ０．０８

４２

杨淑和

２０．００ ０．０６

４３

肖宏山

２０．００ ０．０６

４４

苏延捷

２０．００ ０．０６

４５

李太文

２０．００ ０．０６

４６

乔振卿

２０．００ ０．０６

４７

马新平

２０．００ ０．０６

４８

曹信桃

１０．００ ０．０３

合 计

３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变更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河南明泰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议案。根据天健华证中洲出具的天健华证中

洲审（

２００７

）

ＮＺ

字第

０６０００２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河南明泰净资产为

５１

，

６６７．５５

万元（母公司报表数据）。河南明

泰以全部净资产按照

１．６４０２４

：

１

的折股比例折为

３１

，

５００

万股股份，整体变更设立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本公司在郑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公司变更设立时的股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份性质

１

马廷义

１０

，

５９１．６８ ３３．６２

自然人股

２

马廷耀

４

，

４３３．６４ １４．０８

自然人股

３

雷敬国

３

，

９３７．６８ １２．５０

自然人股

４

王占标

３

，

２６２．４８ １０．３６

自然人股

５

化新民

２

，

１８４．０４ ６．９３

自然人股

６

马跃平

２

，

１８４．０４ ６．９３

自然人股

７

李可伟

２

，

０７６．４４ ６．５９

自然人股

８

路平安

２００．００ ０．６３

自然人股

９

关斯绍

２００．００ ０．６３

自然人股

１０

郝明霞

２００．００ ０．６３

自然人股

１１

杜有东

１４０．００ ０．４４

自然人股

１２

李幸义

１４０．００ ０．４４

自然人股

１３

王新现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自然人股

１４

焦红霞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自然人股

１５

李瑞娟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自然人股

１６

王振江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自然人股

１７

张寰宇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自然人股

１８

化淑巧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自然人股

１９

曹新升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自然人股

２０

李 霞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自然人股

２１

郝大可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２

自然人股

２２

王亚先

９５．００ ０．３０

自然人股

２３

马雪香

７０．００ ０．２２

自然人股

２４

王干敏

６０．００ ０．１９

自然人股

２５

李应卫

５５．００ ０．１７

自然人股

２６

方孝梅

５０．００ ０．１６

自然人股

２７

刘秋芬

５０．００ ０．１６

自然人股

２８

郭雪芬

５０．００ ０．１６

自然人股

２９

霍红利

５０．００ ０．１６

自然人股

３０

乔 存

５０．００ ０．１６

自然人股

３１

孙振升

５０．００ ０．１６

自然人股

３２

张善军

５０．００ ０．１６

自然人股

３３

刘献英

５０．００ ０．１６

自然人股

３４

朱定国

４０．００ ０．１３

自然人股

３５

柴淑彩

４０．００ ０．１３

自然人股

３６

姚双克

３０．００ ０．１０

自然人股

３７

马万军

３０．００ ０．１０

自然人股

３８

罗词锋

２５．００ ０．０８

自然人股

３９

马爱芳

２５．００ ０．０８

自然人股

４０

陈争光

２５．００ ０．０８

自然人股

４１

刘成轩

２５．００ ０．０８

自然人股

４２

杨淑和

２０．００ ０．０６

自然人股

４３

肖宏山

２０．００ ０．０６

自然人股

４４

苏延捷

２０．００ ０．０６

自然人股

４５

李太文

２０．００ ０．０６

自然人股

４６

乔振卿

２０．００ ０．０６

自然人股

４７

马新平

２０．００ ０．０６

自然人股

４８

曹信桃

１０．００ ０．０３

自然人股

合 计

３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公司设立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明泰铝业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注

册资本由

３１

，

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４

，

１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的增资方为张卫冬、上海恒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江苏艾利克斯投资有限公司、钱明康及本公司

３５

名管理人员。本次增资价格为每股

３．６

元，金额共计

９

，

３６０

万元，

其中

２

，

６００

万元折为公司的注册资本，剩余的

６

，

７６０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增资的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

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数额

（万股）

１

张卫冬 现金

３

，

２０４．００ ８９０．００

２

上海恒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１

，

８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３

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１

，

８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４

江苏艾利克斯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１

，

４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５

钱明康 现金

３９６．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６

李幸义 现金

１０８．００ ３０．００

７

马雪香 现金

３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８

李聪玲 现金

３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９

李太文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１０

梁 钟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１１

孙会彭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１２

刘 杰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１３

方治峰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１４

邵继鹏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１５

王军伟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１６

朱志扬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１７

王学武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１８

李建宗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１９

王富国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０

孙现有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１

刘全保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２

杨朝鹏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３

陈 伟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４

赵超凡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５

阎行军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６

雷 鹏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７

孙军训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８

张延兵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９

李保义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３０

王利姣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３１

邵二报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３２

石五通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３３

马育宾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３４

雷占国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３５

肖红军 现金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３６

刘党培 现金

１０．８０ ３．００

３７

王万宏 现金

１０．８０ ３．００

３８

李浩杰 现金

１０．８０ ３．００

３９

胡永帅 现金

１０．８０ ３．００

４０

柴明科 现金

１０．８０ ３．００

合 计

９

，

３６０．００ ２

，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健光华验（

２００９

）综字第

０６０００８

号《验资报告》，就本次

股东的上述出资情况进行了验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此次增资后，明泰铝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编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股数（万股） 比例（

％

） 股份性质

１

马廷义

１０

，

５９１．６８ ３１．０６

自然人股

２

马廷耀

４

，

４３３．６４ １３．００

自然人股

３

雷敬国

３

，

９３７．６８ １１．５５

自然人股

４

王占标

３

，

２６２．４８ ９．５７

自然人股

５

化新民

２

，

１８４．０４ ６．４０

自然人股

６

马跃平

２

，

１８４．０４ ６．４０

自然人股

７

李可伟

２

，

０７６．４４ ６．０９

自然人股

８

张卫冬

８９０．００ ２．６１

自然人股

９

上海恒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４７

社会法人股

１０

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４７

社会法人股

１１

江苏艾利克斯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１．１７

社会法人股

１２

路平安

２００．００ ０．５９

自然人股

１３

关斯绍

２００．００ ０．５９

自然人股

１４

郝明霞

２００．００ ０．５９

自然人股

１５

李幸义

１７０．００ ０．５０

自然人股

１６

杜有东

１４０．００ ０．４１

自然人股

１７

钱明康

１１０．００ ０．３２

自然人股

１８

李 霞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自然人股

１９

郝大可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自然人股

２０

王新现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自然人股

２１

焦红霞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自然人股

２２

李瑞娟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自然人股

２３

王振江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自然人股

２４

张寰宇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自然人股

２５

化淑巧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自然人股

２６

曹新升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自然人股

２７

王亚先

９５．００ ０．２８

自然人股

２８

马雪香

８０．００ ０．２３

自然人股

２９

王干敏

６０．００ ０．１８

自然人股

３０

李应卫

５５．００ ０．１６

自然人股

３１

方孝梅

５０．００ ０．１５

自然人股

３２

刘秋芬

５０．００ ０．１５

自然人股

３３

郭雪芬

５０．００ ０．１５

自然人股

３４

霍红利

５０．００ ０．１５

自然人股

３５

乔存

５０．００ ０．１５

自然人股

３６

孙振升

５０．００ ０．１５

自然人股

３７

张善军

５０．００ ０．１５

自然人股

３８

刘献英

５０．００ ０．１５

自然人股

３９

朱定国

４０．００ ０．１２

自然人股

４０

柴淑彩

４０．００ ０．１２

自然人股

４１

姚双克

３０．００ ０．０９

自然人股

４２

马万军

３０．００ ０．０９

自然人股

４３

罗词锋

２５．００ ０．０７

自然人股

４４

马爱芳

２５．００ ０．０７

自然人股

４５

陈争光

２５．００ ０．０７

自然人股

４６

刘成轩

２５．００ ０．０７

自然人股

４７

李太文

２５．００ ０．０７

自然人股

４８

马新平

２０．００ ０．０６

自然人股

４９

杨淑和

２０．００ ０．０６

自然人股

５０

肖宏山

２０．００ ０．０６

自然人股

５１

苏延捷

２０．００ ０．０６

自然人股

５２

乔振卿

２０．００ ０．０６

自然人股

５３

曹信桃

１０．００ ０．０３

自然人股

５４

李聪玲

１０．００ ０．０３

自然人股

５５

梁钟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５６

孙会彭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５７

刘杰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５８

方治峰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５９

邵继鹏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６０

王军伟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６１

朱志扬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６２

王学武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６３

李建宗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６４

王富国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６５

孙现有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６６

刘全保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６７

杨朝鹏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６８

陈伟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６９

赵超凡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７０

阎行军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７１

雷鹏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７２

孙军训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７３

张延兵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７４

李保义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７５

王利姣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７６

邵二报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７７

石五通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７８

马育宾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７９

雷占国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８０

肖红军

５．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８１

刘党培

３．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８２

王万宏

３．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８３

李浩杰

３．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８４

胡永帅

３．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８５

柴明科

３．００ ０．０１

自然人股

合计

３４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１

、发行前后总股本及本次发行的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

６

，

００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发 行 前 发 行 后

数量（万股） 比例（

％

） 数量（万股） 比例（

％

）

马廷义

１０

，

５９１．６８ ３１．０６ １０

，

５９１．６８ ２６．４１

马廷耀

４

，

４３３．６４ １３．００ ４

，

４３３．６４ １１．０６

雷敬国

３

，

９３７．６８ １１．５５ ３

，

９３７．６８ ９．８２

王占标

３

，

２６２．４８ ９．５７ ３

，

２６２．４８ ８．１４

化新民

２

，

１８４．０４ ６．４０ ２

，

１８４．０４ ５．４５

马跃平

２

，

１８４．０４ ６．４０ ２

，

１８４．０４ ５．４５

李可伟

２

，

０７６．４４ ６．０９ ２

，

０７６．４４ ５．１８

其他

７５

位自然人

４

，

０３０．００ １１．８２ ４

，

０３０．００ １０．０５

其他

３

个法人

１

，

４００．００ ４．１１ １

，

４００．００ ３．４９

社会公众股

－ －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６

合 计

３４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一、发行前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部分内容。

（二）本次发行前各股东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公司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和各自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关联关系 持股总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马廷义

������化淑巧系马廷义的妻子；

马廷耀系马廷义的哥哥；

乔存系马廷耀的妻子；

化新民系化淑巧的弟弟；

乔振卿系乔存的弟弟；

马雪香系马廷义的妹妹；

李可伟系马廷义的外甥；

王新现系化新民的姐夫；

王亚先系化新民的弟媳；

李应卫系化新民的妹夫

１０

，

５９１．６８ ３１．０６

２

化淑巧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３

马廷耀

４

，

４３３．６４ １３．００

４

乔存

５０．００ ０．１５

５

化新民

２

，

１８４．０４ ６．４０

６

乔振卿

２０．００ ０．０６

７

马雪香

８０．００ ０．２３

８

李可伟

２

，

０７６．４４ ６．０９

９

王新现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１０

王亚先

９５．００ ０．２８

１１

李应卫

５５．００ ０．１６

１２

雷敬国

������雷占国系雷敬国的哥哥；

雷鹏系雷占国的儿子

３

，

９３７．６８ １１．５５

１３

雷占国

５．００ ０．０１

１４

雷鹏

５．００ ０．０１

１５

王占标

������李瑞娟系王占标的妻妹

３

，

２６２．４８ ９．５７

１６

李瑞娟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１７

刘成轩

������刘成轩系陈争光的妻哥；

刘秋芬系陈争光女婿的母亲

２５．００ ０．０７

１８

陈争光

２５．００ ０．０７

１９

刘秋芬

５０．００ ０．１５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制造空调箔，电缆箔，铜箔，防盗瓶盖带，铝板，铜板。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铝板带箔，主要包括印刷铝版基（

ＣＴＰ

版基、

ＰＳ

版基）、合金板类、复合铝板带箔、电子箔、包装箔、其他板

带箔材等。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本公司产品为铝板带箔，主要包括印刷铝版基（

ＣＴＰ

版基、

ＰＳ

版基）、合金板类、复合铝板带箔、电子箔、包装箔、其他板带箔

材等，广泛用于印刷制版、电子家电、电力设施、建筑装饰、交通运输、食品和医药包装、汽车制造等领域。

（三）主要销售模式

铝板带箔产品一般不作为直接产品面对消费者，而是作为半成品提供给下游企业再加工，最终生产出成品，销售给消费

者。本公司产品销售既对生产企业进行销售，也对铝材经销商进行销售。

（四）所需主要原材料和能源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本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为铝锭，另外需要少量的合金（镁锭、锰剂、铁剂、铜剂等）。所需能源主要为电

力、燃气等。

（五）行业竞争情况及竞争地位

１

、行业竞争情况

我国铝轧制行业生产情况呈现出总产能在世界范围内占比高，同时企业平均产能低，规模优势不明显的特征。

首先，我国铝板带箔总产量大。截至

２００９

年，我国铝板带产能和产量分别为

６２５

万吨和

５２５

万吨，产能、产量分别约占全球

的

２３．２％

和

２２．２％

；铝箔产能、产量分别达到

１８５

万吨和

１６２

万吨，产能、产量分别约占全球的

３５．７％

和

３８．６％

。中国已成为全球铝

板带和铝箔产能和产量最大的国家。

其次，我国铝板带箔轧制工业企业平均产能较低，规模优势不明显。

２００６

年，全球

４５４

家铝板带企业平均产能

４．４

万吨。当年

中国只有

１．４６

万吨，发展到

２００９

年，中国

２３５

家铝板带轧制企业平均产能也仅为

２．６６

万吨。

２００６

年，全球

２５８

家铝箔企业平均产

能

１．５６

万吨，当年中国只有

０．６７

万吨，发展到

２００９

年，而中国

１４３

家铝箔企业平均产能也才仅为

１．２９

万吨。可见，中国铝轧制企业

生产规模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更低于工业发达国家。

（下转

A12

版）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特别提示

１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明泰铝业”）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是在《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实施后的新股发行，本次发行

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和中止发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发行人与保荐人（主

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并在申购前认真阅读本公告。

２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下

申购电子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

容，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以下简

称“《细则》”）等相关规定。

重要提示

１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明泰铝业”）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７２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明泰铝业的股票代码为“

６０１６７７

”，该代码同时用于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４．９６％

。其中，网下发行

１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

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本次发行的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向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进行初步询

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过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

象，应向上交所申请获得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ＣＡ

证书，安装交易端软件方可登录申购平台。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报价、查询均须

通过该平台进行，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报价视作无效。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自行负责

ＣＡ

证书、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

终端的正常使用。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

初步询价。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

或合同约定要求，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６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２

）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３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及其关联账户。如报备账户信息发生

变动，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备账户信息。（具体规定详见上交所网站公

布的《关于各新股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充事项的通知》）。

６

、初步询价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确定后统一提交，原则上只

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

填报

３

个拟申购价格，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最高申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１２０％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

一个拟申购数量，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１

，

２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

“拟申购数量”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５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５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７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全部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之下，该配售对象

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８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报价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

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以下简称“有效报价”），该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

投标询价。其累计申购数量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也不得超过该“拟申购数量”总和

的

２００％

，且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即

１

，

２００

万股。每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上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

台查询。

９

、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最多申报

３

笔（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并

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

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

１０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有

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１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５

日）至

９

月

２

日（

Ｔ－３

日）。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

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２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１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

Ｔ

日）（

Ｔ

日）（

Ｔ

日是指网上资金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

申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敬请投资者关注。

１３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６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

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１４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Ｔ＋２

日）在《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

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发

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１５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

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２００

万股；

（

３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４

，

８００

万股，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４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６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低于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额，缺口部分将由发行人通过自筹方

式予以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发行人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

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１７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周二）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和《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周一）

确定价格区间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周二）

刊登 《新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公告》、

《网下发行公告》和《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周三）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

网上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周四）

确定发行价格，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周五）

刊登《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下申购资金退款，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周二）

刊登《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

２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电子化方式，配售对象务请严格按照《细则》操作申购。如无法正常申购，请及时联系保荐人（主承

销商），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予以指导；如果不是配售对象自身技术及操作原因造成的问题，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具体情况

提供相应措施予以解决。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通知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 本次发行规模及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１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

下最终发行量，即

４

，

８００

万股。

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配售对象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在发行价格区间内进行累计投标询价；网上

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投资者以价格区间上限缴纳申购款。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

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否则其网上申购将被视为无效申

购。

三、 定价及锁定期安排

１

、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以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拟

申购价格为基准，统计每一价格上对应的累计申购数量，确定报价及申购数量较为集中的区域，在满足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

之下，同时参考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以及市场环境等综合因素，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１

日）

在《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公告》中披露。

２

、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公布后，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在价格区间内进行网下累计投标询价申购。网下申购结束后，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累计投标询价情况，参考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等，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和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Ｔ＋２

日）在《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

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３

、锁定期安排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四、 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平安证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３

日）期间，在深圳、上海、北京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

象及配售对象进行网下推介。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Ｔ－５

日，周三）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二楼大宴会厅

ＩＩ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

Ｔ－４

日，周四）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

三楼大宴会厅

１

上海浦东陆家嘴世纪大道

８

号国金

中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

Ｔ－３

日，周五）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二楼

聚宝厅

ＩＩＩ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９

号

五、 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累计

投标询价和网下配售。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

账号等），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６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

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

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发

行的询价。

３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

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申报“有效

报价”的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如配售对象申报的价格中没有

“有效报价”，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４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有

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５

、询价对象在参与初步询价时，应明确列示下属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初步询价报价时，询价对象

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确定后统一提交，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

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６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５

日）至

９

月

２

日（

Ｔ－３

日）。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

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未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或

无“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将不具备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发行的资格。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３

个拟申购价格， 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最高申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１２０％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１

，

２００

万股，

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５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５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

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例如：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三个报价分别为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Ｐ１＞Ｐ２＞Ｐ３

），

３

个价位填列的拟申购数量分别为

Ｍ１

、

Ｍ２

、

Ｍ３

，

则：

（

１

）

Ｐ１

应小于或等于

Ｐ３×１２０％

；

（

２

）

Ｍ１

、

Ｍ２

、

Ｍ３

中的任一数均大于或等于

５０

万股，且超出部分为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

３

）

Ｍ１＋Ｍ２＋Ｍ３

应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２００

万股。

７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在参与累计投标询价时，申购数量之和不得低于“有效报价”所对应的

“拟申购数量”总和，不超过该“拟申购数量”总和的

２００％

，同时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即

１

，

２００

万股。

例如：假设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为

Ｐ

，在累计投标阶段：

（

１

）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２

）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

，最高数量为

２００％×Ｍ１

；

（

３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

，最高数量为

２００％×

（

Ｍ１＋Ｍ２

）；

（

４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Ｍ３

，最高数量为

２００％×

（

Ｍ１＋Ｍ２＋Ｍ３

） 。

且每个配售对象的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２００

万股。

８

、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并对参与初步询价且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信息予以确认。

９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

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２００

万股；

（

３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４

，

８００

万股，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４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六、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５６４０

、

０２１－６２０７８３５６

发行人：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二

A9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八层


